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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困难救助项目 2025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 438.08万元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

目标情况。

（二）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 438.08万元资金预

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5年我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筹集 438.08万元

（其中：特困人员护理费 36.23万元；特困人员生活费 65
万元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 229.35万元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

金 57.5万元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 50万元）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资金到位率 100%，能够有效保障本年度困难群众资金需

求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2025 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累计支出共 50.625 万

元。（其中：特困人员护理费 11.078万元；特困人员生活费

16.547万元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 50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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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坚持专款专用原则，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合理安排资金，通

过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，有效避免了资金管理混乱、去向不明

问题的发生。社会救助各类资金划拨实行封闭运行，发放实行

社会化发放，减少了中间环节和资金管理风险，有效提高了资

金运行效率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数量指标:2025年低保累计救助 164826人次，发放

低保资金 5441.30万元，截止 2025年年底，城市、农村低

保对象分别达到 1194人、8980人。特困供养对象 300人，

发放生活补助及护理补贴 393.13万元。聚焦特殊群众，实现

了“应保尽保”“应救尽救”“应养尽养”。
(2) 质量指标:建立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低保补助

调整机制，将我县城市低保分为 A、B、C、D四档救助，A档

由每人每月 690元提高至 740元，B档由每人每月 600元提

高至 620元，C档由每人每月 500元提高至 520元，D档由

每人每月 400元提高至 420元。我县农村低保分为 A、B、C、
D四档救助，A档由每人每月 530元提高至 560元，B档由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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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每月 400元提高至 430元，C档由每人每月 350元提高至

370元，D档由每人每月 280元提高至 300元。将我县集中

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由每人每月 900元提高至 970元；分

散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由每人每月 900元提高至 970
元，分散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由每人每月 670元提高

至 730元。

(3) 时效指标:除集中供养资金是直接拨付供养服务机构

外，其余各项社会救助资金均在当月发放至困难群众手中，按

时发放率均达到 100%。

(4) 成本指标:全年按照补助标准发放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经济效益指标:困难群众补助标准和水平逐年提高，生

活水平得到稳步提升。

(2) 社会效益指标:一是政策保障提标升级。在自治区补

贴基础上，对低保家庭中的困难残疾人，县财政再补贴 50 元

（达到 165 元）；将非低保家庭中困难残疾人纳入救助范围，

县财政补贴每人每月 50 元。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

残重病、失能失智的特殊困难人员，按照“单人保”纳入最低

生活保障范围；对成年无业重度残疾等其他困难人员，参照“单

人户”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截至目前，纳入单人保 37 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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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人户 506 人、整户保 3199 户 5321 人。鼓励具备就业能力的

低保家庭成员积极就业，给予 10 户家庭收入超过低保标准但

尚未稳定的脱贫人口 3—18 个月渐退期。二是动态核查精准有

力。依托宁夏民政综合服务平台低收入人口数据库，实行“月

比对、季核查、年复核”（每月与人社、教体、医保等部门线

上比对信息、每季度按 30%比例入户核查新增低保情况、每半

年对低保对象及其近亲属家庭收入、财产状况进行全面复核），

截至目前，开展数据比对 13 批次，推送县级预警信息 1658 条，

处理自治区预警信息 553 条，及时认定拟纳入监测对象人员身

份 288 人。2025 年新增低保 297 户 452 人，取消不符合条件

320 户 640 人，备案近亲属 44 人、车辆 41 人。三是帮扶体系

多元丰富。进一步拓展“慈善+社会力量”救助模式，积极争

取闽宁协作、中航油等帮扶资金 85.86 万元，扎实开展“闽宁

协作社会帮扶基金大病救助”等帮扶活动，及时对“三类监测

对象”和困难群众进行针对性救助，累计发放 2000 份“夏季

清凉包”和“冬季温暖包”。

(3)生态效益指标:无。

(4)可持续影响指标:制度保障不断完善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：坚持每年对全县各乡镇、

村居社会救助干部进行业务培训，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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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培训，增强基层经办人员“以民为本”的宗旨意识和“依法办

事”的责任意识，有力保障低保政策的贯彻落实。政策满意度

和工作满意度较上一年有明显提高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5 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累计支出共 50.625 万

元。（其中：特困人员护理费 11.078万元；特困人员生活费

16.547万元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 50万元）。结余

306.455万元，（其中：特困人员护理费 25.152万元；特

困人员生活费 48.453万元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 229.35万

元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 57.5万元）。结余原因主要是根据

财政要求，先行用中央、区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支付，不

足部分再由财政配套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评价结果拟在政府公开网站公示，征求广大人民群

众的意见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

所涉及的金额。

盐池县民政局

2026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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